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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第三十六届会议 
2012年 5月 14日至 25日，波恩 

议程项目 7 
应对措施实施工作影响问题论坛和研讨方案 

附属执行机构 
第三十六届会议 
2012年 5月 14日至 25日，波恩 

议程项目 11 
应对措施实施工作影响问题论坛和研讨方案 

  应对措施实施工作影响问题论坛和研讨方案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科咨机构)和附属执行机构(执行机构)欢迎应对措施实
施工作影响问题论坛第一次会议根据第 8/CP.17 号决定展开的讨论以及对研讨方
案实施模式进行的研究。 

2.  科咨机构和执行机构在科咨机构和执行机构两位主席的指导下执行附件所载
的应对措施实施工作影响问题的研讨方案。 

3.  科咨机构和执行机构请秘书处在科咨机构和执行机构两位主席的指导下实施
研讨方案的执行。 

4.  科咨机构和执行机构请相关组织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附件所载研讨方案的
活动。 

 联 合 国 FCCC/SBSTA/2012/L.18–FCCC/SBI/2012/L.25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Distr.: Limited 
24 May 201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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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012年 2013年 

 两机构 a三十七届会议之前/期间 两机构 a三十八届会议之前/期间 两机构 a三十九届会议之前/期间 

方面 行动 预期成果 行动 预期成果 行动 预期成果 

交流信息和专门知识，包括报

告并加深了解应对措施的有利

影响和不利影响((a)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组织提交

材料 d 

举办论坛期间研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会报告 

    

与第 1/CP.10、 1/CP.13 和
1/CP.16 号决定以及《京都议
定书》第二条第 3 款和第三
条第 14 款规定执行工作有关
的各个方面((f)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组织提交

材料 d 

缔约方进行讨论 

各色文件 

主席对讨论的总结 

    

积累丰富集体和个人的学

识，争取逐步建成温室气体

低排放社会((h)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组织提交

材料 d 

举办论坛期间研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会的报告 

    

影响的评估和分析((c)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组

织提交材料 e 

举办论坛期间研

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

会的报告 

  

交流经验，讨论经济多样化

和经济转型的机会((d)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组

织提交材料 e 

举办论坛期间研

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

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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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2013年 

 两机构 a三十七届会议之前/期间 两机构 a三十八届会议之前/期间 两机构 a三十九届会议之前/期间 

方面 行动 预期成果 行动 预期成果 行动 预期成果 

经济模型的构建和社会经济

趋势((e)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组织提 

交材料 e 

举行论坛期间专家会议 

各色文件 

专家会议报告 

  

劳动力的公正转型及体面工

作和高素质就业岗位的创造

((g)方面 b) 

  缔约方和相关组织提 
交材料 e 

举办论坛期间研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会的报告 

  

应对策略方面的合作((b)方
面 b) 

    缔约方和相关 
组织提交材料 f 

举办论坛期间 
研讨会 c 

各色文件 

论坛期间研讨会的

报告 

总体各方面      评议论坛的工作，

准备向缔约方会议

提出的建议 

注：提交的材料可包括经验、个案研究、规范和意见书。 
a   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和附属执行机构。 
b   这里指第 8/CP.17号决定第 1段所述各个方面。 
c   论坛的讨论将以类似研讨会的方式进行，缔约方和相关组织发言，然后进行互动意见交流。 
d   为方便各色文件的编写，缔约方可分几次或一次性提交自己的意见书，其中可按第 8/CP.17号决定第 1段所述研讨方案的(a)、(f)和(h)三个方面分成不同 

章节。提交截止期为 2012年 9月 17日。 
e   为方便各色文件的编写，缔约方可分几次或一次性提交自己的意见书，其中可按第 8/CP.17号决定第 1段所述研讨方案的(c)、(d)、(e)和(g)四个方面分成不 

同章节。提交截止期为 2013年 3月 25日。 
f   缔约国可仅就第 8/CP.17号决定第 1段所述研讨方案的(b)方面提交自己的意见书。提交截止期为 2013年 9月 2日。 

     


